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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使用授权书

肖像使用授权人姓名： ，性别 。

授权人手机： 。

身份证号码： 。

被授权人（单位）：广东省孔雀艺术研究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000576470718E

单位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中路 316 号 21 楼 16 房

本人同意：孔雀杯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组委会（广东省孔雀艺术

研究院）对组织本人参加“2026 第十二届孔雀杯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

及系列活动”所拍摄的肖像资料中含有我肖像的全部照片、演唱曲目、

宣讲内容、文字、录音录像影像资料（以下简称肖像资料）的著作权永

久归属孔雀杯组委会，且肖像资料的原始素材由广东省孔雀艺术研究院

保存。

本人授权：孔雀杯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组委会（广东省孔雀艺术

研究院）有权以非营利为目的使用我本人的含有我肖像的全部照片、演

唱曲目、宣讲内容、文字、录音录像影像资料等向公众传播【信息网络

传播（包括媒体或媒介、网站、应用软件 APP、公众号、抖音、视频号

等各类自媒体平台上使用肖像资料中所含的本人肖像的全部或局部）及

录播、直播】。

附：本人身份证正反面。

授权人：

2026 年 月 日



2

2026 第十二届孔雀杯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及系列活动
《参加声明书》

本人/监护人： ，身份证号码： ，

本人手机： ，本人所在单位/就读学校： ，

本人自愿报名参加“2026 第十二届孔雀杯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及系列活动”（活
动内容：第十届高校声乐学术交流活动、第九届高校声乐论文征集评选、教学公开课、
大师课和学术报告、第十二届孔雀杯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第五届小孔雀杯声乐展演、
孔雀之星演唱会（音乐会））的所有参加人员（含参演演员、参会代表、领队老师、陪
同观摩、伴奏人员等其他人员），我本人在此作出郑重声明：我是健康的并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人，均已经仔细阅读、完全理解并同意接受《2026 第十二届孔雀杯高等艺
术院校声乐展演及系列活动》相关通知、章程、规则、相关细则等规定，并保证参加孔
雀杯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及系列活动时提交《肖像使用授权书》和《参加声明书》后
方可参加相关活动。

本参加声明书为相关责任的豁免、权利的放弃、风险的承担和免赔声明。如在本参
加声明书上签字，即表示：我本人已完全知晓、理解和同意接受本声明书的全部内容。

一、严格遵守孔雀杯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及系列活动的相关规定。1.把握好自身
健康状况，对于现场展演、总展演及系列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包括个人不注意安全、交通
工具带来的危险、疾病带来的危险、第三方带来的危险以及任何意外情况，举办方不负
任何法律及经济责任。2.遵守活动场馆内外的安全维护规定，发现安全隐患要及时告知
活动举办方。如与他人发生争执，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与举办方无关。3.活动期
间，应切实注意相关参加人员、陪同观摩等人员的人身安全及保管好随身携带的现金及
贵重物品，严禁接触任何危险区域，若造成本人或他人的交通意外或者其他意外伤害，
举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4.活动期间，所有参加人员的往返交通费、食宿费、伴奏费、
个人人身意外保险费等相关费用一律自理，出于安全考虑，举办方建议所有参加人员自
行购买个人人身意外保险。5.举办方将根据各组别展演演员人数，适当调整修改合并组
别的权利，各组别展演演员将按时参加组委会线上分组抽签，特殊原因若未组织抽签将
按组别演员的姓氏拼音排序进行，并根据活动场次安排的时间、地点提前入场做好准备，
若因本人或钢琴伴奏（伴奏音乐）的原因导致无法准时登台演唱或延误演唱，视为自动
放弃展演资格。6.本人及陪同观摩等人员在活动期间务必佩戴组委会统一制作的活动证
件，并随身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件，一律凭证件查验入场。7.担任孔雀杯高等艺术院校
声乐展演的所有钢琴伴奏，需在组委会公众号线上申报认证钢伴，经审核公示后，报到
现场即可领取钢伴证。8.服从举办方管理与指导，积极配合工作人员，根据活动最新日
程安排提前规划好时间，务必提前 30 分钟抵达舞台后的候场区，做好相应准备工作，
准时参加活动，不迟到、不缺席、不擅自更改演唱曲目或演出时间，遵守现场的纪律。
9.最终确认的展演演唱曲目不得再次更改，若擅自更改展演、总展演演唱曲目，则从总
成绩中扣 1分。10.承诺未经组委会许可，本人保证不会私自接触与会的专家教授（包括
但不限于与专家交流、接受辅导或指导等行为），不会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手段获取好
成绩。若有发现，取消本人的参加资格及展演成绩，退回证书并宣布无效，同时向本人
所在院校（系）给予通报。11.本人保证所有提交报名材料的真实性，确认及并保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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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展演服务、参会会务、论文申报、观摩展演等服务费用一经缴纳不予退还。12.参演
院校领队老师负责管理代表队参演师生的秩序及安全纪律，及时接收举办方各项活动通
知并传达至每一位参加人员，根据组委会的要求做好相关管理工作安排。13.活动现场所
提供的钢琴和播放设备以外，所使用的乐器、服装、道具、化妆、造型及伴奏人员或流
行音乐组、音乐剧组的 mp3 伴奏音乐等一律由参加人员自备。14.活动所颁发的证书为
自助查询的电子证书，若需纸质版证书，需在公众号上向组委会提交申请，制作工本费
及邮寄费由本人自行承担。15.所提交的论文内容、宣讲内容及展演演唱曲目等材料不得
存在版权方面的争议，不得非法使用或传播他人论文及作品，且提交的论文内容、宣讲
内容及演唱曲目中使用的音乐、音效、视频、素材等均不构成对第三方任何权利的侵犯，
同时亦不会使举办方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责任。因提交的论文内容、宣讲内容及参演
曲目而产生的侵权行为，由提交论文、宣讲内容、演唱曲目的参加人员承担全部责任。
16.第十二届孔雀杯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的展演服务费标准为 1700 元/人/组合（含 1
张参演证，不含钢琴伴奏费、 开闭幕式音乐会门票及参演的往返交通费及展演期间的
食宿费用等）；高校声乐学术交流活动参会研究生和理事会务费 400 元/人，教师 600
元/人；陪同观摩的学生或理事 550 元/人，教师 650 元/人，其他 850 元/人（以上观摩
均不设划座位，不含开闭幕式音乐会、孔雀之星演唱会门票）。第五届小孔雀杯声乐展
演的展演服务费标准为 1700 元/人/组合 (含 1 张参演证，不含钢琴伴奏费、开闭幕式音
乐会门票及参演的往返交通费及展演期间的食宿费用等），分站预演或视频预演 380 元
/人/组合；展演陪同观摩 300 元/人（均不设划座位），总展演陪同观摩 300 元/人（均
不设划座位），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席参加活动，须在 7月 1 日前向组委会提交书面退
演申请（院校统一组队和院校推荐选送参演的师生需加盖院校公章），组委会财务办理
退款时将扣除微信支付平台已收取 6‰的手续费后原路退回，本人已知晓，若超过 7月
1 日的参加人员，则上述缴纳的服务费不予退回。17.保证参加活动所提交上传的资料内
容不违反法律法规、不涉及政治敏感问题、不涉黄涉暴、不违反公序良俗。若出现上述
问题，网站、APP 有权删除相关内容并禁止对应用户参与此活动，且一切后果和损失由
违规内容者本人承担。18.所有参加人员应自觉维护孔雀杯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及系列
活动的声誉和形象，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禁止在网络及各类社交媒体中散布谣言、编造、
恶意发布或转发煽动性言论、误导、引导大众发动网络暴力和舆情攻击等。如出现上述
行为，举办方将保留追究该发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19.展演演员有义务参加举办方组织
的孔雀之星历届获得者音乐会（演唱会）和其他公益性演出，参加上述活动由举办方承
担交通食宿。20.所有参加人员在报名时务必正确填写发票开票信息（展演服务、参会会
务、论文申报、观摩展演等服务费），不支持重开，所有电子发票将在活动结束后 30
日内统一开出。21.举办方与多家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利用平面媒体的方便快捷、电视及
网络媒体受众面宽、影响力大的特点加强宣传力度，举办方有权使用因孔雀杯高等艺术
院校声乐展演及系列活动而产生的图片、文字、视频等，且可用于相关的宣传及活动中
（包括但不限于展出、宣传，如网站、APP、公众号、自媒体、海报等形式）进行宣传
传播。22.举办方拥有“第十二届孔雀杯高等艺术院校声乐展演及系列活动（视频预演、
展演、总展演、开幕式、闭幕式、公开课、大师班、学术交流活动、青年教师与研究生
音乐会、高校声乐论文征集、声乐论文写作系列讲座、孔雀之星音乐会（演唱会）、第
五届小孔雀杯声乐展演等）而产生的图片、录音、录像视频的著作权和使用权，以及包
括但不限于电视台播出、电台播出、网络直播等形式在内的相关音像制品的制作、出版
和发行权。

二、严格遵守音乐厅、剧场消防安全规定。1.所有参加人员应遵守音乐厅、剧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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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安全的各项规章制度，按工作证指定区域工作。2.参加人员在活动期间（包括装台、
走台、彩排、演出、拆台）使用音乐厅、剧场专业设备时，必须有音乐厅、剧场专业人
员参与并服从指挥。3.严禁使用明火，如电焊机、气焊机、打火机等。不可携带易燃、
易爆物品进入音乐厅、剧场场地，物品包括：各种可燃气体瓶罐、各种焰火、鞭炮类、
冷烟花、礼花弹、烟柄等。4.音乐厅、剧场严格执行验证制度，演出期间一律凭证进入
观众厅，无证人员不得入内。5.演出工作区域包括：舞台、侧台、后台、马道，一切演
出物品务必码放整齐，时刻保持安全通道畅通无障碍。6.不得以任何理由在任何情况下，
遮挡或挪用消防专用器材和设备，包括：消防专用电话、消防手报钮、消火栓、干粉、
气体灭火器、消防防火幕、防火帘、温度感应器、烟雾感应器、消防喷头等。所有消防
器材在没有失火情况下不可随意动用。如有损坏照价赔偿，并按消防法规追究刑事责任。
7.音乐厅、剧场为无烟场所，场地内严禁吸烟。各参演院校领队有责任对参演师生进行
传达，音乐厅、剧场如发现参演师生相关人员在场地内吸烟，有权立即制止，举办方立
即取消参演师生的参演资格，并对当事人罚款 200 元人民币。8.参加人员在走台、演出
期间，对音乐厅、剧场、琴房财产造成损失的必须照价赔偿，并于离场前支付。若未能
支付，举办方有权取消此参演师生所获成绩。9.因演出要求，需在观众席区域内布置任
何设备设施，请各参演人员注意不得私自搬动或损坏相关设施，损坏设施设备和物品。
10.音乐厅、剧场有权对参演师生在装台、演出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整改要求，参
演师生相关人员必须配合整改。11.参演人员在音乐厅、剧场期间，须佩戴证件以备检查，
音乐厅、剧场方在场所内发现无证人员时，有权将其带离场所。12.参演人员带入音乐厅、
剧场的一切物品，音乐厅、剧场均无看管义务，演出活动结束 2小时后参演人员物品未
撤离，音乐厅、剧场将视为活动剩余垃圾有权自行处理。

三、严格遵守意识形态规定。应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严格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及公安机关相关的管理条例（一）参加院校要对展演演员的演唱曲目、服装、
舞台设计、表演形式等进行严格审查，不得出现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且要符合欣赏习
惯和公序良俗。（二）参加人员要确保演出活动不得有下列情形，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
1.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2.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或者
损害国家荣誉和社会公共利益的；3.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侵害民族风俗习惯，伤
害民族感情，破坏民族团结，违反宗教政策的；4.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校园
安全维稳的；5.危害社会公德或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6.宣扬淫秽、色情、邪教、
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7.殴打、侮辱、谩骂、人身攻击或者诽谤他人等违法方式，侵害
他人合法权益的；8.表演方式恐怖、残忍，摧残演员身心健康的；9.利用人体缺陷或者以
展示人体变异等方式招徕观众的；10.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本人郑重声明：
对上述声明内容均已阅知并无任何异议，如有违背将自愿承担全部责任。（三）我本人
将严格履行参加声明书，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公安机关相关的管理条例，服从监管部门
的管理。

本人将对参加声明书内容所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本人亲笔签名或组队
（推荐）院校盖章即代表以上声明书内容，本人或组队（推荐）院校均已认真阅读，并
完全理解和同意。

组队（推荐）院校盖章（若是）： 声明人（本人）亲笔签名

202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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